经管学院学生出国（境）交流交换项目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
	年级
	
	专业
	

	政治面貌
	
	手机号码
	

	健康状况
	
	邮箱
	

	家庭地址
	

	申请交流交换项目名称
	

	在我校是否参加过出国（境）项目 ：          □是         □否

	如是：参加年度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赴国家（地区）：

	绩点及排名
	绩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排名：

	外语水平
	英语四级    分；英语六级   分；托福   分；雅思   分。

其他：

	申请人保证
	我自愿申请参加学校的出国（境）交流交换项目，承诺遵守以下条款：
1.参加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项目的学生应根据自身专业、学习情况、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，并结合国（境）外院校的专业设置和相关规定，综合考虑对评优评奖、免试攻读硕（博）士学位研究生等情况的影响，分析利弊，认真考虑，理性选择。入选项目后如无正当理由退出者，以后将不得参加任何由学校组织的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项目。

2.学生在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期间，应定期向学院汇报在外学习和生活情况；应遵守所在国及地区的法律和对方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；应遵守国家的外事纪律和保密纪律，不得有损害国家尊严和学校声誉的行为，不得有违反保密纪律的行为；遇到重大事情应及时向我国驻当地使领馆、联络机构及学院和学校报告。

3.学生在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期间应对自身人身安全负责，在出国（境）前，必须按照学校规定购买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的国（境）外人身意外保险。

4.学生在规定的学习期限结束后，应当按时返回学校并办理返校手续。学生需自行联系外方院校，处理成绩单寄送、学分认定等后续相关事宜。回校后主动与老师和同学分享在国（境）外的交流学习经历和心得体会，并积极协助国际处（港澳台办）及学院做好与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学生事务的相关工作。
5.学生若违反法律法规、学校相关规定和纪律等，学校将给予批评教育，并视情节轻重，追回相关资助，并给予相关纪律处分，具体实施细则可参见《浙江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》。

申请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家长意见
	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